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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3〕44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跨区域、
跨单位流动到学校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复核评聘办

法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跨区域、跨单位

流动到学校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复核评聘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真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跨区域、

跨单位流动到学校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复核评聘办

法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3年 5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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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到学校的专业技术人才

职称复核评聘办法

根据国家职称制度改革相关要求和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号）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

于印发《关于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到本市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办

法》（沪人社专〔2021〕213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加强学校专业技术人

才队伍建设，规范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到学校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

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职称复核评审范围

根据国家职称制度改革相关规定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职

称评审权下放到用人单位，实行自主评聘的，其聘任的专业技术人才

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到学校时，应向学校申报复核评审，可按照其已

取得的最高层级职称进行申报。

二、职称复核评审机构

学校成立“职称复核评审工作组”（简称“工作组”），由校学

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，由

人事处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工作。

三、职称复核评聘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

本人按要求填写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职称复核评审申请



3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并附原职称申报、聘任及任职以来的学术技术成果

等佐证材料。

2.二级部门审核。二级部门审核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人的思想政

治表现和教育教学情况给出审核意见。

3.工作组复核评审。工作组按照职称评审要求开展思想品德、教

育教学能力、学术技术能力考察，并给出复核评审意见。

2023 年 5月 30 日后引进的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到学校的专业技

术人才，其原职称评审以及任职以来的学术技术能力由工作组委托第

三方评估机构复核评议。

4.聘委会会议。学校聘委会根据复核评审意见，按照岗位要求提

出复核拟聘人选。

5.公示。对复核拟聘人员，在学校内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，确定聘任人选。

6．聘任。校长或校长委托的代理人依法与受聘者签订聘用合同，

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，并颁发聘任书。

四、其他

1.复核评审取得职称并聘任的，其聘任年限可与同层级原职称聘

任年限累计计算。

2.复核评审不通过的，学校根据国家及本市职称评价基本标准和

专业技术岗位需要，择优聘任原职称层级以下的相应职称层级。

四、本规定由学校审议通过后，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人事

处负责解释。



4

附件：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职称复核评审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学历、

学位

工作部门
原专业技术

职务

原聘任单

位 原聘任时间

简 述

本 人

所 具

备 的

条 件

1.思想政治表现（含组织纪律、工作态度、团队合作，受过何种表扬、批评等）

2.工作实绩表现

(1)原职称评审及任职以来的教学类代表性成果

教学工作 序号 代表性成果 成果级别

教学类代表性

成果

(2) 原职称评审及任职以来的科研类代表性成果

科研工作 序号 代表性成果 成果级别

科研类代表性成

果

申请人： 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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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
门

审

核

意

见
部门负责人：

（签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复

核

工

作

组

评

审

意

见

工作组负责人：
（签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聘

委

会

意

见

聘委会负责人：
（签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学

校

意

见

人事处负责人：
（签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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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年 5月 30日印发


